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行政院主計總處　函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3910790

聯 絡 人：許永議　(02)33567323

電子郵件：yung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主預字第1060103141B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6AD15751_1_2914262680861.pdf)

主旨：修正107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有關「交通及運輸設

備」如附對照表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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